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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施工告知承诺书
（参考样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由建设单位                                              建设的                                               加装电梯工程，施工单位为                                      ，现申请进场开工，双方做出如下承诺：
1.本加装电梯工程除电梯设施设备及电梯安装造价外，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
2.已依规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原住宅预留电梯井位置加装电梯。
3.施工现场已经具备施工条件。
4.施工区域内地上物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如有）。
5.本加装电梯工程进场开工日期为：     年     月     日。
本单位在此所作的承诺真实有效，并对告知时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接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等给予的行政处罚及处理。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建设单位（签字或盖章）                 施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由xxx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各执一份）
（仅供参考，可根据实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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